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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865       股票简称：百大集团       编号：临 2022-021 

 

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持股 5%以上的股东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西子联合”）增持，未触及要约收购。 

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 本次权益变动后，信息披露义务人西子联合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增加至

12.7082%；西子联合及其一致行动人陈桂花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增加

至15.9641%，股份变动比例达到5%。 

 

2022 年 3 月 28 日，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

西子联合出具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，西子联合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至

2022 年 3 月 28 日期间，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

18,812,110 股，股份变动比例达到 5%。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

下： 

一、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 

1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

（1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项目 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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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名称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址 杭州市庆春东路 1-1 号西子联合大厦 21 楼 

法定代表人 王水福 

注册资本 5.8 亿元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47471685060 

成立日期 2003年 3 月 12日 

经营期限 2003年 3 月 12日至 2023 年 3 月 11日 

经营范围 
实业投资，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；其他无

须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。 

股东持股情况 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100% 

（2）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

姓名：陈桂花 

性别：女 

国籍：中国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

身份证号码：3301041956******** 

住所：杭州市笕桥镇花园村**** 

通讯地址：杭州市庆春东路 1-1 号西子联合大厦 21 楼  

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一致行动人的关系：陈桂花及其配偶合计持有西子

联合控股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。 

2、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： 

增持方式 增持期间 增持数量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

集中竞价交易 
2022 年 3 月 1 日至

2022年 3 月 4 日 
3,762,400 1.00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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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中竞价交易 
2022 年 3 月 7 日至

2022年 3 月 15日 
3,762,400 1.0000% 

集中竞价交易 
2022年 3月 16日至

2022年 3 月 17日 
3,762,400 1.0000% 

集中竞价交易 
2022年 3月 18日至

2022年 3 月 24日 
5,098,810 1.3552% 

集中竞价交易 
2022年 3月 25日至

2022年 3 月 28日 
2,426,100 0.6448% 

合计 18,812,110 5.0000% 

备注：截至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签署日，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标的

股份不存在质押、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。 

3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： 

姓名/名称 
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后 

持股数 占比 持股数 占比 

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29,001,388    7.7082% 47,813,498 12.7082% 

陈桂花 12,249,742 3.2558% 12,249,742 3.2558% 

合计 41,251,130  10.9640% 60,063,240 15.9641% 

二、其他事项说明 

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上市公司价值和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，增

持公司股份。 

截至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签署日，除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内容

外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不排除在符合并遵守现行有效的法律、

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，若发生相关权

益变动事项，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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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所涉及后续事项 

1、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 

2、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并签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，详见公司在指定信

息披露媒体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以及上海证券交

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

3、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收购报告书摘要、要约收

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。 

特此公告。 

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


